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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Learning: Strengths & Methods 

体验式教学：实力和方法 
Day 1 – August 12 

第一天 — 8 月 12 日 

 
9:00-9:15  Opening Remarks         Prof. Brian Landsberg,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开幕致词 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

法学院，Landsberg 教

授 

   Experiential Learning: Clinical & Simulation 

   体验式教学：诊所和模拟 

 
9:15-10:30 Session 1: Client Interviewing      Prof. Liu Jianm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浙江工商大学，刘教授 

   第一讲：会见客户         

 Goals 

 目标 

 Interview techniques 

 会见技巧 

 Teaching methods 

 教学方法 

 
10:30-10:45 Break 

   茶歇 

 
10:45-12:00 Session 2: Objective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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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rof. Elliott Milstein,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Prof. Brian Landsberg 

第二讲： 体验式教学的目标 — 培养如下：  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

院，Milstein教授 

               Landsberg 教授 

 Professional identity 

 职业认同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 ethics 

 职业责任/伦理 

 Professional skills 

 职业技能 

 Enhanced doctrinal knowledge 

 增强专业知识 

 
12:00-2:00 Lunch 

   午餐 

 
2:00-3:30  Session 3: Teaching Theory of the Case Using Clinical  

Supervision        Prof. Zhou Shiwe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of. Elliott Milstein 

   第三讲： 利用诊所式指导的案例教学理论   华南理工大学，周教授 

               Milstein 教授 

 
3:30-3:45  Break 

   茶歇 

 
3:45-5:00  Session 4: Using Case Rounds to Demonstrate Client-  Chinese & US Law 
      Centered Lawyering      Professors 

   第四讲： 利用案件完成客户中心的律师技能示范  中美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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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August 13 

第二天 — 8 月 13 日 

 
9:00-9:15  Opening Remarks for Day 2       Prof. Brian Landsberg 

   第二天会议开场致辞        Landsberg 教授 

 
9:15-10:30 Session 5: Teaching of Ethics Us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Methods       Prof. Xu Shenji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第五讲： 使用体验式教学方法讲授职业道德规范  中国政法大学，许教授 

           
 
10:30-10:45 Break 

   茶歇 

 
10:45-12:00 Session 6: Designing & Implementing a Clinical  

Program & Skills Courses     Prof. Teng Hongq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第六讲： 设计和实现一个诊所项目和技巧课程  华南理工大学，腾教授 

       
 
12:00-2:00 Lunch 

   午餐 

 
2:00-3:30  Session 7: Using Simulation to Teach Doctrinal Law  Prof. Jarrod Wong,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第七讲： 使用模拟方法讲授成文法 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

法学院，Wong 教授 

 
3:30-3:45  Break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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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5:00  Session 8: Closing Panel of Chinese & US Law  

Professors        Prof. Han Guiju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Moderator 

第八讲： 中美法学教授全体接受提问 主持者：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韩教授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进一步计划 

 Questions from participants 

 与会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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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Guij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ince 2004. She specializes in Economic Law, 
Labor Law and Legal Clinic. Guijun is one of the standing members 
of CCCLE and director of Social Law Society of China. She has been 
in charge of legal clinic education program since 2005. She wrote 
and published a book which study Self-help for protecting and 
implement rights in 2008. She has co-authored 3 books in labor law.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 articles in Chinese Journals. She is 
also a part-time judge in district court. She is vice-dean of legal aid 

center and devotes herself to public interest. She received her B.A. and Master fro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which combined with other university and 
named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he received her Ph.D in Law from 
Wuhan University in 2005.  In August 2008, 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to pursue her LL.M in the Teaching of Advocacy, which she 
completed in May, 2009.   
 

韩桂君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法律实训和诊所

法律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

会理事。从 2005 年起她负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她出版专著一本《自助行为

研究》，她编著一本实验课教材，作为副主编以及作者合作三本书，在中文期刊上发表 30 多篇文章。

她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致力于公益事业。她还是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兼职副

庭长。2008 年 8 月，她赴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学习法律实务技能教学法，于 2009 年 5

月完成学业，获得 LL.M 学位. 韩桂君 1992 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 年获法

学硕士学位；2005 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Brian K. Landsberg worked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as a trial attorney, later heading the division’s 
Education Section for five years and the Appellate Section for 12 
years. He has been a professor at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since 1986, with a six month break in 1993 to serve in the No. 2 post 
in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Civil Rights Division. He has taught at 
the Pacific McGeorge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in 
Salzburg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in Kampala, and served 
as Program Director, Summer Law Institute,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uzhou. He is Program Director for the Pacific McGeorg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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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w Program in China, funded by U.S. AID.  He has also taught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ofessor Landsberg is the author of  
Alaba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and Enforcing Civil Rights: Ra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e co-authored Global Issues in 
Constitutional Law with Professor Leslie Jacobs and Global Issues i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with Professor Samuel Estreicher. 
 

Brian K. Landsberg, 出庭律师，曾为美国司法部公民权利部门工作，后来前往该部门的教育机

构工作了5年，并在上诉机构工作12年。自1986年以来，除1993年有6个月的间隙之外，一直担任

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在这6个月期间，其就职于司法部民权部门第二号的职位。其主

要从事萨尔茨堡的国际法律研究，同时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担任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法律暑期学院项目主任，亦是U.S. AID资助下太平洋麦

克乔治法学院法律规则中国项目的负责人。著有《阿拉巴马州和投票权利法案的起源》和《强制执

行民事权利：种族歧视和司法部》，并与Leslie Jacobs教授合著有《宪法中的全球问题》，与Samuel 

Estreicher教授合著有《就业歧视法律中的全球问题》。 

 
 

LIU Jianming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linical education center i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From 1987 to 1991, he was a 
lawyer dealing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riminal,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and real estate cases; he has accumulated useful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1991, he became a teacher of the college of law.  
He has taught many courses, focusing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ince 2006, he has concentrated 
to establish and promote the legal clinics in ZheJiang province.  He 
researches in the areas of legal ethics, lawyering skills, and has over 
2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actic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刘建明，浙江工商大学诊所教育中心主任。自 1987 年至 1991 年从事律师职业期间，处理了大量的

刑事、环境违法和房地产案件。1991 年，成为法学院教师，教授许多课程，主要为国际私法和国际

经济法。自 2006 年起，致力于建立和推进浙江省的法律诊所教育，研究领域包括法律职业道德、

律师技能，并已有两年多的实践、教学与科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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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 Milstein was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in 2000, the first clinical teacher elected to that position. He 
was dean of the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from 1988 to 1995 and 
served one year as interim president of American University starting 
in 1993. He has been a clinical teacher for nearly his whole career, 
starting in 1969, and founded the clinical program here at WCL. He 
has been a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that are the basis for in-house clinical education and has trained or 
mentored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clinical teachers. He currently 

teaches in the Civil Practice Clinic and also facilitates a program to train new clinical 
teachers. 
 

Elliott Milstein，2000年美国法学院协会主席，是第一位当选这一职位的诊所教师。1988年至1995

年，任华盛顿法学院院长。1993年，暂时代理美国大学校长职务。自1969年起，一直担任诊所教师，

并在华盛顿法学院建立了诊所项目。其关于校内诊所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处于领先地位，培训了大量

的诊所教师。其目前教授民事实践诊所，同时负责推进培训新的诊所教师项目的发展。 

 
 

TENG Hongqing Dr. Hongqing Teng  is Assistant Dean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Law and Researcher of 
Research Centre for Guangdong Local Legal System. He specializes 
in human rights law,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He 
earned the PH.D in Law from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in 2006 
and attended the LL.M program on Law and Government in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from 2007-2008.  As a law 
professor, he teaches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Human Rights 

Law (Bilingual), and Human Rights Clinic courses. He has a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he 
just published the monograph “National Emergency Power and Human rights in Crisis: On 
the Legal System of Emergencies”, People Press, 2008; edited “Building Up the Road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Xi’an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Press, 2002; “Law’s Viewpoint of 
Humanist”,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6; “The Theory of Human Rights Law”,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Press, 2008. Additionally,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 articles in major journals, undertook so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s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class, such as “Supervision and Check On the Judicial Power”, “Building Up 
the Guang Zhou Government of Rule of Law”, “Research On Emergency Legal System in 
Guangzhou ”,etc.. Now he is the Council Member, Guangdong Province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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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nd the Council Member, Guangdong Province Constitutional Law Society. He was 
the panelist in “The Role of the Law School in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D.C. U.S., April 22, 2008 and “Workshop 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US Judicial Ethics”,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P.R.China, Dec. 7-9, 2008.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as followed, Mobile Phone: (+86)15920178974, Email1: 
tenghq@scut.edu.cn, Email2: tenghq@hotmail.com, Mail Address: High Education Mega 
Centre, Guang Zhou City, Guang Dong Province, P.R.China Postal: 510006 
 

Teng Hongqing，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广东省地方法律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权法，

宪法和行政法专家。2006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7-2008年，在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

院参与了LLM项目。作为法学教授，教授比较宪法，法理学，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人权法（双语），

以及人权诊所课程。出版著作多本，包括《国家应急权力和人权危机：论法律制度的紧急状态》、《在

中国建设法治道路》、《法律人文观》、《论人权法》等，在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如《对司法

权的监督和检查》、《构建广州法治政府》、《广州应急法律制度研究》等。现任广东省法学会理事会

会员，广东省宪法学会理事会会员。2008年4月22日，担任在华盛顿举行的“法学院在促进和保护人

权中的作用”会议小组成员，广州市“中美司法道德比较研究”研讨会小组成员。 

 
 

Jarrod Wong trained and educated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rofessor Wong has centered his scholarship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He graduated Order of the Coif 
from Boalt Hall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 He also holds a law 
degree with First Class Honours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and a 
Master of Laws degree from the Law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ior to joining the faculty, Professor Wong served as 
Legal Advisor to Judge Charles N. Brower at the Iran-U.S. Claims 
Tribunal at The Hague, Netherlands. H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law firm of Cravath, Swaine & Moore in New York and has practiced in San Francisco with 
the law firms of Heller Ehrman and O’Melveny & Myers. Professor Wong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research and workshop faculty team on a USAID China project. This five-school 
initiative is spearheaded by Pacific McGeorge and funded by a grant from the U.S.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o assist Chinese legal educators in providing legal skills training 
in advocacy and clinical legal services.  
 

Jarrod Wong，曾在美国和欧洲接受教育，毕业于伯克里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持有英国

10

mailto:tenghq@scut.edu.cn
mailto:tenghq@hotmail.com


剑桥大学颁发的法律学位一级荣誉证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学位。在加入该院任教前，

曾在荷兰海牙担任Charles N. Brower法官在伊朗美国索赔案中的法律顾问，并在纽约的Cravath、 

Swaine & Moore律师事务所和旧金山市的Heller Ehrman and O’Melveny & Myers律师事务所工作。

其是USAID中国项目的研究和培训教学成员之一。USAID中国项目旨在协助中国的法律教师教授法

律技能，提供诊所法律服务。 

 
 

Xu Shenjian received his M.A and Ph.D.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 has been a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ince 
2004. In September 2006, he was appointe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Scholar, and in September 2007, he was also appointe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Scholar of CUPL. In March 2007, he 
was name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Legal Ethics, in June2007, he 
was name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nd in 
September 2007, he was named Director of the Legal Clinic 
programme. The author or Co-author of over 10 books, he teaches 

Legal Ethics, Procedure Law, Legal Clinic, and related subjects. 
 

许身健，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自2004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任教。2006年和

2007年，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2007年3月，被任命为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主任，

2007年6月，被任命为法学院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并于2007年9月，被任命为法学院法律诊所项

目的主任。独著或合著的著作超过10余本。教授法律伦理，程序法，法律诊所和有关课程。 

 

 
ZHOU Shiwen is a professor of law and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ule of Law Program in 
China, funded by U.S. AID.  She has tau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ntract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at the School of Law of 
SCUT.  She holds expertise in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She 
worked as a judge in the High Cou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She undertook legal trial of civil, commerc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during this period.  She was also a 
key teacher of Guangdong Branch of China Judge Colleg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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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and 1991. As an expert of law, she joined the D&S Law Firm of Guangdong , etc. 
 

Zhou Shiwen，法学教授，诊所法律教育专家，U.S. AID所资助的法律规则项目在华南理工大

学的负责人。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法、合同法、比较法。曾在广东省高院任法

官10余年，在此期间，负责民事、商事和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1988年至1991年，为中

国法官学院广东分院的骨干教师之一，并曾作为法律专家加入广东D&S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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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律师——法律职业的准备（节选） 

导 言 

长期以来，律师在美国社会有着显著的地位。的确，这从早期的国家历史中

就可以显而易见的，就如Alexis de Toc-

queville著名地指出，律师在引导美国社会的生活、政府、商业、政治和民事领域

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事实上，美国也将继续引领世界律师人数，今天约100万

的律师仍在实践中。自1970年以来，从总体上来讲，法律界人士队伍的增加是其

它行业专业人士增加的3倍，首次超过了一些医生的人口比例（桑德和威廉姆斯， 

1989年;普特南， 2000年） 

。虽然他们大多数是来自相当优越的社会经济阶层，但是在现今的实践中，律师在

性别和民族方面比上一代要多样化。（Dinovitzer和其他人， 2004年） 

。当然，法律是一个特殊的公共专业。此外，它也代表私人代理，有像法院人员一

样的官方地位，负责实现法律制度的功能。除此之外，作为在法庭冲突中的胜利者

，律师有更加显著的作用，律师已经成为观察员所谓的“人工信任”不可或缺的供应

商，这种“人工信任”可以对协议和契约产生执行力，这种协议和契约形成的社会关

系对维系一个动荡和充满诉讼的社会是越来越有必要的（Galanter， 1998年）。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显然在一些重要问题方面，如

在社会运作上，美国社会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法律界人士。因此，美

国人有很多理由对法律职业产生兴趣，而且我们相信，律师是如何为他们的重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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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责任作准备的。因此，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律师编写部分，尤其是他们在重要的法

律院校实践法律的那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一种不寻常的视角去知悉内容。我们试图了解法律教

育，以及它对专业服务的影响，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教与学的实践中，这种教

与学是由未来法律职业形成的。我们比较了法律职业的实践和其它专业的实践。我

们也期待他们通过同一时代的视角来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我们希望，这一办法的

见解可以使我们的法律工作者、专家、所涉公众都能够受益。 

在很多方面，把法律院校推行的实践式教育作为我们的调查起点，这个价值

是显而易见的。法律院校提供的这种独特经验，几乎让所有的法律专业人士可以分

享。它形成了我们思想上的共识。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熟悉这种共同观点：就是在

法学院花费三年的时间去追求法学博士的学习应该是怎么样的。特别指出的是，在

课堂上的教育是种经验式的教育，在第一年接受这种经验式教育课程时，要求对案

例进行讨论式的对话，这已经通过搜集报刊（小说、电影、电视节目）和回忆录被

普遍地固定下来了。 

每一天，有七八十法律系的学生好会几次聚集在阶梯教室，而教授就站在教

室的中心，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选定的案例分析有疑问的学生进行密切地解答。

指导者需要的答案是：案件的事实是什么？问题的法律要点是什么？有怎么样的理

由来认定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包括了哪些法律原则和法律学说？案件的形式可能对

判决产生怎么样的改变？这个案例和其它案例相比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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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班级的学生知道，他们将不得不多背诵公式：在详细询问的情况下，

他们面临和同学激烈的公开竞争。在这种要么被留下或者要么被淘汰的压力之下，

往往也伴随着兴奋，因为学生会先搁置他们的本能反应和他们的非专业人员的属性

，像一个律师一样认真的尝试推理案件。虽然几代心怀不满的学生（和一些观察员

）已经指出案例对话的方式很容易演变成一场“隐藏球”似的游戏——

一类20个没有明确教学点的问题，所以无可否认，这些做法带来了深刻的神秘性

。（有脚注）。他们也产生了持续的效果。不像医学院，要求的学生是一组经过特

定预先医学大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而进入法学院的学生是来自不同的途径的。但是

在每一学年的末尾，大多数学生已经发展形成了一种明确推理能力，而且能够以独

特的方式和美国法律界人士进行辩论。 

然而，在法学院学习的第一学年最关键的是，案例对话的教学方式仅仅是典

型经验式教育的一部分。美国律师协会委派了193所法学院校，其中超过一半是私

立院校，其余为公立院校。2004年，这些学校招收的学生超过了一十四点八零万

，包括第一年的48000名学生。这些学生，百分之五十二点五是男生，百分之四十

七点五是女生，，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是非白人学生。大多数学校的课程安排遵循这

样一个相当标准的模式。法学博士学位典型证书的授予要求三年的全日制学习，或

者四年的兼职学习。但是大多数洲在实践操作中，授予法学博士学位需要独立的律

师资格考试。（美国律师协会， 2005年） 。 

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典型的法律院校课程描述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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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一年或一年半的法学院学习，学生通常学习核心课程，如宪法，合

同，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民事诉讼法，法律写作。在剩余的时间里，他们可

以选择专门领域的课程，如税务法，劳动法，或公司法。法律专业的学生往往通过

参加学校主办的法律诊所活动，获得实践经验;在学校的模拟法庭竞赛，由学生进

行上诉理由的陈述;在有经验的律师和法官的监督下，进行审判实践。并且为学校

的法律杂志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和写作。（美国劳工统计局， 2006年） 

在学生法律教育的第一阶段，法学院使用了讨论式案例对话的方式。在第二学

年，大多数学校仍然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教学，采用大量选修课程的法律学说。此

外，很多学校以研讨会的形式提供选修课程，以类似于艺术和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

生学习的模式教授法律。这些课程与艺术和自然科学课程经验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

它们背景：法学院是法律专业学习入门的地方。 

本书会集中运用一种生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法学院能够发展法律共识

和形成职业身份认同。特别是，我们会接触法学院使用的教与学的模式，来完成专

业教育的共同目标：专业知识和专业身份。虽然我们的谈论会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经

验，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因为那种经验对整个法律教育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 

大部分专业人士，如律师，牧师，护士，医生和工程师开始他们学徒生活的

学术机构，对专业企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职业学校具有的机构背景，能够使组织

性专业发挥主导作用。他们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为学习制定专业的标准计划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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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不仅是高级从业者将专业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传授给初学者的地方，也是

同行将他们确定的价值观和范例进行展示的地方，还是未来的从业者开始假定和严

格的体验他们未来的角色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教育过程，它的价值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专业训练如何很好的从多个方面理解和融合成一体。这是一个专业的

法律工作准备的挑战：将教育者的兴趣和从业者及专业所承诺服务的大众成员的需

要联系起来。—

换句话说，参与公民的敬业精神。我们遇到的如何将这些兴趣和需求更好的联系起

来的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民的敬业精神能够被更清楚的理解(Sullivan, 

2005)。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一理解。 

法学院：混合机构，有争议的议程 

像其他职业学校，法学院是一种混合的机构。根源是历史上的社会工作者深深

地热衷于普通法和发扬传统工艺、判断和公共责任。另一方面来源是现代研究综合

性大学。这两方面的来源被美国现代法学院（19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开始）的

创办者所融合。尽管如此，这种融合是不均衡的。除了继承的因素以外，其他因素

在法律教育的渐生说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周围环境的压力与机遇。随着美

国法律学校的发展，其学术基因已成为占主导地位。 

在法学院的创办时期，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自身仍处于孕育时期，它本质的“DN

A”已经合成了。美国的这些创办者，特别是哈佛大学的主席Charles 

Eliot和他的法学院院长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被吸引到有些理想模式的德国大学，然后达到了它全球影响力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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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模式是主要通过学术的知识分子形成的机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老

师还包括学者和研究人员。正如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大学体现了先进的认识

论—

知识是什么，它如何被创造，它如何被应用于保证进步的现代理解。这一知识

的概念将会对新法学院的组织和运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大学对科学的承诺吸引了文化领域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对为什么要用确

定的程序来检测、纠正和承认真理的理想认识。新的大学教育将不是像早期的美国

学院那样塑造自身。相反，更新后的大学课程强调了测试和批评的信念来建立一套

完善的“事实”。这事实被真正理解事情发展的原则。强调了依据客观的和定量的测

量。这将高度评价来自环境的正式知识。它也提供了毫无疑问的根据，依据这个智

能的原则被制定，被区分，哪些被认为是更原始的知识的定义。 

用哲学实证主义的形式，新的观点成为好战运动主义的意图重塑现代教育和文

化，一种观点是宣称替换知识和远见的所有以前的形式。在风格，它培养了明显的

超然的批评的立场。作为相关联性，它诋毁了老的传统做法，过于主观和忙怒的对

待植根于遗传的做法。相反，这一新的模式强调输入或应用合乎科学的产生的知识

的价值作为以更合理的手段控制事情的技术手段。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和重新发

明的原则产生伟大的认知收益。尽管如此，方法学经常伴随他们，缩小了重点并损

害了实用知识的学术合法性。 

在法律理论的世界，这一新的精神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努力下得到体现，他们将

法律作为理性决策的一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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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规则和技术而不是植根于普通法的解释和适应的技巧。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

传统形式执业者的衰落—

通过学者型教师的学术指示来指导学生。法律在试图融合学术和执业者法律培训传

统时进入美国大学，这导致了在某些方面不是互相的改进而是持久的敌意的恢复。 

法学院的法律分析：正规知识的胜利 

Langdell的新法学院认可了通过提出法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的科学来侧重于

正式的知识。司法裁决用科学的精神来分析，这一精神样本可以从一般的原则

和理论中抽象出来。一旦制定出来，这些理论被用于将迅速扩张的大规模的美

国法律裁决进行分类，形成进入例如合同法、侵权法和刑法等领域的法律主体

。学生们被教授Langdell的案例教科书，被他们的教授指导去进行法律研究，更

像一个在艺术或者科学方面的实验室或者研讨会教授，在那段时间里将引导学

生掌握组织特定领域的原则。一经发现，这些原则将被应用于现行的法律，使

法律实践有更为合理的追求。通过这项新的程序，Langdell更新的古典法学理论

的中心传统：美国法学现在必须通过学术专家进行分析，根据一般的思想和原

则加以批判。 

首先，最新的法学奖学金将混乱的法院判决变为可以组织和解释各种法律领域

的综合的概观或者论。然后学校将以训练科学家的方式培养未来的律师，教他们在

图书馆做实际案例的法律研究，在课堂上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激发他们，在课外

用书面研究和口头对话的方式加以训练。在这些方面，Langdell认为法学院将推

动行业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法律本身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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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打破了旧形式的专业归纳法，从而建立了培训法律知识的一种新

的方法—

讲学习和实践分离开来的方法。从长远来看，专业归纳的两个目的（学术和更

实用）将证明再统一是困难的。在法学院里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Langdell的

方法和未来法律职员、最终法官以及优质的法律科学家的需求的偶然结合。对

于那些寻求辩护律师和代理人的传统工作的人来说，这一联系将变得更加脆弱

。 

医学教育，相比之下，某种程度上通过把他们放到序列里提供了正式知识的训

练和实践的直接准备。医学院里前两年过去是，现在也是，完全投入基础科学，而

后两年提供了临床指导。这种安排长期被两部分如何紧密和如何好的关联的质疑问

题所纠缠。然而，在法学方面，大学模式的结果是更多地简单地将实践经历的延期

到职业领域。 

 

在学术圈子里，合法性和体面性自然增长到任何类似正式的科学演讲模式 

在20世纪的历程中，法学奖学金从专注法官和法律从业者转移到学术领域人士

，在进程中，对任何希望在法律学术上保护早期时间者的传统有效的文化资源看起

来相对来说很少。在质疑学术的体面中，法学教育将强调法律知识，质疑花费精力

在实践技术上，然而，法律活动与道德和公共责任的关系在课程中甚至更少有直接

的专注。 

大学里的正式知识的胜利和客观性的背景下，与20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相同趋

势产生共振。它扩展了美国法律一个有序的合理化的过程，这过高在欧洲已经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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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这些在现代化努力的意外结果是 再次抱怨起源和意义的损失。 

法学院像其他职业学院一样，也发现她们自己的关于知识和价值在律师的准备

中如何被理解和关联的冲突点。也就不奇怪了，法学院定位了学术派的和从业派的

利益冲突，已经尝试了各种不同运动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当法学院扩张时，对社会目的的新关注体现在发展中，例如，法律实习教育。

同时，内部的学院标准融合为比以前更有力。因此，学院研究变得更专业更像艺术

和科学学科的学问。 

实践作为枢轴：重新结合法律教育零碎的各部分 

要部分感谢法学奖学金的发展，主要大学的法学院不再害怕被不尊重为仅仅是

“贸易学校”他们享受作为学术世界知名成员的荣誉、地位和国际知名度。由于领域

的奖学金是学问和研究的生产动力，法学院越来越多地强调的院系的工作范围和身

份是不奇怪的。 

与此同时，坚持法学院应当在教育中注重学生职业生涯准备的主张越来越强烈

。坚持法律教育的形式应当关注法律职业需求和希望在纯知识分子之外培养专业才

能的呼声在法学院中仍在增长。然而，遗传理论意识形态之中不太乐观的遗产之一

已经成为不幸的误会的历史，甚至和理论法学学习的守护者与包括对法律实践进行

介绍的法律教育的拥护者之间形成了冲突。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新的智力资源已经使提供一种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

践的可以替代从研究型大学中实质主义哲学家那里所继承的观点的教育形式称为可

能。再者，为了职业教育，这种可替代性的观点为天幕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缺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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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希望，也向再次将技术和意义与正式知识进行联合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知识的这

种可替代性观念，讨论的中心并不限于理论奉行者孤立的观点。 

与之相反，它所关注的是被一个职业团体所正在从事的实践。据此观点，法

律不简单是正在形成的科学，也不是一系列管理社会关系的普通技术；法律时包含

人们主观习惯以及在社会中所运行的与众不同的伦理规则。因此，学习法律如果不

从内部为理解法律实践提供基础，就失去了一个关键因素。 

哲学和自然科学学习的发展已经使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反作用二者之间相

互渗透的关系愈加清晰。这一观点使关注实践判决的教育成为研究的强制性关注对

象，也成为对职业教育的直接贡献。与遥远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不同，实践学

科包含了混淆认识，行为和意图之间区别的知识形式。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法官、

教师、律师、护士的技能训练都意味着包含着对正式知识观点进行必要模糊的情形

。也就是说，职业训练取决于为了获得能够深入了解职业意图的结果的判断。正如

其他领域中一样，在法律领域这种判断的正当性不是取决于一系列的规则，而是取

决于对模拟案件和先例的类推（其目的是为了使每个案件的特性与法律传统的中心

原则和定义事项形成一个明确的关系）。 

所有这些对律师的教育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暗示。职业专家的标志就是具有能

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良好行为和思考的能力。职业教育的任务是促进初学者成

长成为具有与专家行为的相似能力。为了做到这些，学生需要利用包含基本理解、

技能和意义这些共同组成职业能力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从一个角度说，对实践

的新认识的贡献已经使研究者和教育者的注意力向更好地抓住专家实践的形式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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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方向转移；从另一角度说，将初学者引入这些事件中直到激发他们成长称为职

业的充分参加者为止。从投入开始而非从孤立的客观请求开始，这种实践认识的目

的在于通过批评分析启发并加强职业工作能力。但是这一目的并不包含也不代替通

过将理论运用于其他利于的实践获得的智慧。作为研究的惯例，激发的问题成为

掌握如何才能使一种熟练的能力成为可能。通过活动中将职业实践看成是一种

判断，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使实践更加有效、对学生来讲更加容易理解并且对外

接受批评。关注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教学使学习者能够参加职业实践的基本要素

中。 

该种教学意味着学术机构和实践设置之间的关系，诸如与健康职业中门诊部之

间的关系。但是，重要的是还需要注意到在教师和门诊部之间关系中的知识常常通

过两种方式产生。从对实践仔细分析中获得的新观点可以对专门实践予以回馈。学

术研究对实践领域的重要贡献来源于从实践经验中所获得观点的链接。这些结合将

作为理论指导实践超其结果更加容易获得成就的方向发展。 

幸运的是，职业教育提供了许多这种教学的例子。也许，最为重要也最为广

泛应用的是案例研讨会。在这种设置中，学生发观察、刺激、尝试然后深刻地反映

在他们的工作和实践中。案例研讨在学生分析和评价实践事例的时候，模仿从业者

的相互作用（与同事磋商或者独自思考）。 

这种类型的实践教学是医学和护理学教育的核心，它采取正式的临床会议的

形式，很少正式的教育圆桌会议，或者学生对临床会议做出极不正式的回馈。它同

样也是艺术产品或者表演领域的中心（从表演到建筑学），普遍存在的批评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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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大体都是类似的。实习科目是一个经常运用于诸如教学和社会工作领域教学的

术语。在法律教育中，这种教学方式也已经在逐渐增多。 

实践详细分析的情况是组成职业技术的基本规则和期望被传授给学生。学生

尝试接近专业实践的反馈将对它们予以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教育中对正式

知识因素、技术和意图进行准确分别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时作为分析练习。正式的

理性知识被用来作为思考的框架并且作为强化案件讨论所面临问题的原则的来源。 

因此，为了特定的目的案例研讨会在所有形式中要求对理论学习和实质知识如

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实践予以启蒙和指导做出决定。该种教学的艺术在于知

道如何以及何时对特定含义链接和该种情况下的问题应当与理性知识对话。在创新

型的实践中，为了开发出新的先例和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的法律和道德感知将对情

境的再构造进行指导。职业教育的这些规则与大学教育中实证主义者的遗产已经分

离的东西相关。 

因此，把集中于实践的教育与一般的法则和理论的表达对立起来是一个错

误。与之相反，对智能实践仔细的分析揭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关

系比实证主义者的模式（在学术领域总体上仍推崇的一种看法）所揭示的关系

更为复杂。与初学者不同的是专家能够预见与职业核心实践和目的相关的环境

的特点。诸如门诊案例研讨会的学习环境以一个简单的形式揭示了环境的特征

，因此可以开始培养自己理解和判断的新职业者能够理解他们。在这些条件下，

学生经常依靠理性知识对实践条件进行分类直到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验技能时

止。例如，初学者可以开始学习诉讼入门、当事人咨询或者通过参见专业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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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或者概念模型核心要素进行谈判。这些关键要素的链接和形成能够说明理论工

作对该实践领域的必要贡献。而非单凭经验的方法或者在实践领域中获得的知识，

今天最好的实践教育鼓励学生去培养一种对实践情形进行分析的老练的方法。通过

本书，我们将看到目前法学院正在使用该种教学方法的案例。 

从这种观点看，朗格戴尔教学改革的成功之处可能源于其发明的一种能够让学

生分析和研究司法判决制作，因此能够学习如何像法官一样思考的方法。一方面而

言，朗格戴尔相信可以讲法律变为一种慢慢地灌输这样一种观点的科学：法律原则

最终是互相一致的。正如科学中假设自然是一致的一样，该种新年提供了一个与随

着时间的发展学生可以掌握出案例法和司法判决制定的真实变迁的观点相对的假定

背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朗格戴尔的方法致力于提取的中间水平。即处于在自然

科学领域适用的正式理论形式和法官通过处理案件传授给法律文书经验法则之间。

其最大的优点是，该种模型的法律教育使学生可以在司法的环境之中获得并理解法

律思考的重点部分。 

类似的方法显示了极大的教学希望，将该种方法适用于介绍学生从事与客户和

案件有关的法律职业者的活动中，像案件咨询、解决法律问题或者协商。在案件中

代理进行叙述和作为理念程序的形式，为了提高法律实践的能力，专家依靠实践的

不正式的观点可以被公开地提出和批评。诸如法律分析方面的各种职业者知识，可

以通过这种解释实践理论变得直观和容易理解。运用这些概念上的工具，可以通过

逐渐复杂和忙碌的环境训练学生朝着更加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也

可以运用作为该学院有点的综合性的调查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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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的认识论以传统的客观主义无法利用的方式提醒我们，在任何教学

的情境中都具有非常多需要学习和利用的东西，而这些都比在程序和技术的形式中

主观提炼的多。 

朝着更加整合的模式：促进法学教育的历史性机遇 

那么，我们怎样最好地将法律职业精神的要素整合到由职业责任感引导的

判断能力？这些法律职业精神要素包括理性知识、技能和道德洞察判断力。我

们坚信在单一的教育框架内这是整合法律知识两面性的好时机：（1）形式知识

；（2）实践经验。我们主要的担忧包括课程和教学方法两方面。于课程而言，

特别是如何使在法学院学习的第二个两年更加有成效；于教学方法而言，即如何

实现法律教义教学与实践教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对话与交流。然而，至始至终我们

强调在法学学术界培育更多注意力集中于关于未来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之法学院经验

的实际和潜在效果。 

法学教育的框架:整合各个部分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广泛地吸取我们对现存法学教育模式调查的内容。但

我们同样关注不断增长的弥合分析性和实践性知识差异的迫切需求以及更强有

力的职业道德。 

这些诉请和需求不论是否带有法学学术性，均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

它们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提高法律理论和实践知识以及职业能力的历史性机遇。我

们提出一个为法学教育提供结构体系的框架，而这一结构体系可以回应我们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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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关于如何进行学习的最新知识的需求。我们所提出的框架力图调和法律理论

诉求和实践需要，目的在于当回应职业责任的要求时平衡两方的重要性。  

.    

理论和实践两种法律知识是互补的。而每一种在法学教育中都必须有其适当的位置

。更进一步而言，由于每一种知识都拥有自身特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当人们理

解其与另一种知识的相互关系时就会促进这一种知识的发展，所以若这两种知识

继续独立地发展，那么它们将会停滞不前。当集中于法学学生职业形成的注意力

引导相互发展的过程，这将会使这一过程得到最好的发展。在美国法学院的各种

有用的任务和侧重点中，有能力的和有责任感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也必须是普遍

的和统一的目的。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所集中的注意力将会给理想和奉献带来全新

的焦点，而这一焦点也将在美国界定法律职业产生历史性的意义。 

简而言之，我们提出一个学生学习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以及职业认同的整

合模式。然而，为了在学生们的学习中产生整合的效果，在不同领域法学课程的

教师之间，沟通与互相学习必须摆在第一位。负责这些课程和教学的教师们必须相

互沟通，互相学习，并且帮助对方教学目的的实现。 

基于法学分析、实践训练和职业认同感的培养等不同的侧重点而言，法学教育

是复杂的。 

我们所提倡的整合模式是依赖于学生们基于不同侧重点而培养的专门技能，而非抛

弃其他不同的侧重点（override）。但是只有当法学院能够有意识地通过持续的相

互讨论和学习来整合他们的各个侧重点，这种整合模式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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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分析 

认识到在培养律师过程中分析思维的优先地位，我们把形式知识作为第一要素

置于我们为法学教育提出的整合模式框架中。然而，不应把这一优先性误解为仅

此足矣。法学分析，即按照一般原则和学说对具体问题的分类和领会，它优先于

法律实践，但并不是说实践仅仅是一般原则的适用。法学学说本身并不适用，更

确切地说，法学分析是实践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学分析通过法律的中介向参与这个

世界的事务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假设和规则。因此，分析、评论以及法律学说的发

展是相结合的，共同构成法学教育首要的、本质的因素。然而， 

当法学分析的力量体现在法律实践经验中时，这种类型的知识常常具有充分的活力

。 

实践技能 

相应地，我们所提出的框架的第二个要素是在实践的视角下有效的法律预备

所要求的原则。相较于法学分析，正如Langdell指出：“法学分析可以在课堂上同

时教授给许多学生，但实践技能的培养要求学会理解和介入具体的背景环境。”通

过建立模型、养成习惯、试验和反思来培养实践技能。因此教授实践技能的培养

，尤其当涉及委托人的工作时，常常要求有别于法学分析中所使用的课程的设置

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培养了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和互动的重要技能。然而

，基于研究和试验，我们不应将习惯和技能想象成接近于理性分析或本质上抵制

批评。当人们崇敬通过各种实践者群体的经验来学习时，教授实践法律知识也应

当从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学科中吸取精华。.然而，实践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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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依赖于它与法律理解之间的关系，而法律的理解对法学分析起主要作用。 

职业认同 

框架的第三个要素是职业认同，我们相信结合前面两个要素，这一要素是

整合法学教育的催化剂。我们为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框架的第三个要素，有时将其

描述成职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它被摆在职业的目的以及由这些目的所

引导的律师认同感的培养的显著位置。我们相信如果法学教育专注于培养胜任各种

法律实务、对委托人和公众负责的法学专业人才，那么学习法学分析和实践技能于

学生和教师来说均十分重要。 

许多法学院的教育活动假定职业精神问题会在某些地方设法得到处理解决。然而

，一段时间之后，当在一般或具体的条件下提出许多关于法律职业的合法性问题

时，职业精神需要通过法律预备以达到更加的外化和更好的普及。确实，在这一

份报告中，我们号召关注实例，在那里这些担忧会得到很好的例证，同时我们力主

朝着这一方向的运动能够得到加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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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法学实践教学——视野与方向 

斯塔基等著(Stuckey and others) 

 许身健译  

前言 

罗伯特·麦卡特 

致谢（略） 
 

导言 
 

本书为法学教育指明了一幅变化的图景，假如法学教育者能够有所担当，思

考自己如何能够最为有效地使学生能够为将来执业作好准备。本书的用途如下。

它可以当作全面或者部分评价法学院教学活动的路线图。它也可以帮助教师个人

提高课程设计、讲授课程以及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然而，我们最为期望的是本

书能够促进法学教师之间或者法学教师于其它法律职业人员就法学教育展开对

话。业内人士长久期待着对美国法学教育进行一系列深刻反思。 

本书所提出的最佳法学实践教学之原则基于业内所长时间内认可的成熟的

实践教学原则以及近年来对于教学与学生学习的研究及论文。本书的结论源于最

新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来源包括卡内基基金会提升教学分会所做的法学教育研究

报告《教育法律人》、Judith Wegner 尚未出版著作的有关章节，这里面包含她为

卡内基基金会研究项目主要调查者时所得出的个人观察经验及有关结论。 

本书还有一个信息来源是 Ken Sheldon 以及 Larry Krieger 所做的实证研究，

这个研究关注的是当下的法学实践教学对于学生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受

到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学会经验的启发，该法学会不断探索出诉状律师的新培训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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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其中包括新诉状律师在执业之初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价值。此外，我们也

探索并吸收了职业主义运动的发展、苏格兰使用标准化的委托人评估律师表现的

成功试验、从致力于教学与学生学习的相关科学家及教育理论家那里提炼出的相

关理论、评估教学制度成功表现的当下潮流、包括电子手段及其它方法的评价学

生学习的新技术、其它新发展。 

本书有关最佳实践教学的原则基于下列关于美国法学教育的假设： 

1、大部分新律师没有准备好履行执业责任。 

2、假如以崭新视角及开放心灵审视相关问题，那么法学教育的大幅提升是

可以预期的。 

3、在美国，培养律师的过程不会有显著变化。1 

 
 

   在很大程度上，最佳实践教学项目源于我们的担忧，即新律师没有准备好执

业会给法律服务的消费者造成潜在伤害。我们也关注帮助法学院毕业生成功执

业，生活满意、健康。 

   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从开始就被人批评说只关心新律师的某些教育需要。2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法律职业领导群体、精英律师群体、精英法官群

体、精英学人审视法学教育，他们得出一致结论：大部分法学毕业生缺少可以提

供有效、负责任法律服务所需的最基本能力。3Greg Munro 概括了美国法学教育

                                                        
1 假如第三个假设可能不正确，那么我们应该鼓励法律职业重新考虑美国培养、训练律师的全新做法。本
书探讨了法科生在法学院如何更为有效地利用时间，但是，即使是最有效的法学院项目不能完全使新律师
完全准备好执业。法学院毕业后的教育及训练需要更严格、全面。 
2 参见：William V. Rowe, Legal Clinic and Better Trained Lawyers-A Necessity, 11 Ill.L. REV.591(1917);Susan 

Boyd， THE ABA’S FIRST SECTION：ASSURING A QUALIFIED BAR (1993);ROBERT STVENS,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80’S(1983). 
3 对于 1980 年为止的法学教育现状的全面讨论及批评，可以见诸 H. Russell and Jack L.Sammons 有关著作
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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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深度以及严重性： 

                                                       

 
 

这些批评并非不着边际，而是直至法学教育核心以及结构上 

的缺陷。这些缺陷的问题在于法学院全然不顾它所服务的对 

象，根本就不了解律师做什么、法科生应该学习什么、法科 

生怎样才能学习效果最佳、何种教学手段是最有效的、如何 

确定学生是否学会了、法学院对于法律职业及社会应该承担 

什么责任、法学院如何能够能了解自己应该履行这些责任。 

它们也是危害美国高等教育、亟待改革的核心问题。4 

 
 

美国教育部前部长William J. Bennett曾说：“我们还没有明确学生应该学什

么，如何做到教学效果最佳，怎么能知道学生学会了。”5Gary Below指出法学教

育系统的缺陷是“毋庸置疑”的。 

 

Al Sacks 曾对我说：“不错，我感觉您认为法学院在实践上无所作为， 

在理论上有缺陷，在教学上功能失调而且花费不菲。”我当然也要这 

样说。除了上述缺陷以外，还有法学院第二学年及第三学年课程的各 

自为政，课程的重复程度很高，对影响法科生整个法学院经验背后的 

意识形态以及美国法学院法科生在毕业时尚无执业能力的事实不了解， 

我们的教育体制的缺陷是毋庸置疑的。6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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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教育史当中，我们看不到曾经努力使新律师在执业之初能够知道如

何或者能够做到可以执业，也没有设计教学项目去实现上述目标。卡内基基金会

提升教学分会对于法学教育进行研究，该研究 2006 年结束。该研究“发现教师对

于法学院教育工作的总体目的及效果的关注程度极低。”7 

卡内基基金会报告的作者看到了法学教育的某些变化，但是并没有发生急需

的全面、系统性变化。 

 

过去十年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五十年前相比，法学院给法科生 

提供更多的经验、更多的背景性知识、更多的学生选择、与更广阔 

的大学世界及其它学科联系。然而，提高法学教育的努力不是全面 

性的，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很少几个法学院能够使其提高教 

育质量的全面努力及实践成为研究主题。很少几个法学院能够在全 

面的基础上应对这些缺陷。法学院的这种相对缺少应对手段的 

普遍现象，使得美国律师界在我们的调查之前就合情合理的要 

求有所改变。8 

 
 

法学教育者一般忽略了长期以来为业界认可的课程设计基本原则，这些原则

涉及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确定学校或者课程应当力求实现的教育目标。 

第二阶段：选择最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学生学习经验。 

第三阶段：组织有效教学的特定学生学习经验。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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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设计能够评价已经选择的学生学习经验的方法。9 

 

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出现问题已经很久了，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法学教

师们却不愿意投身于批判性思维，不愿意投身讨论法学教育，这真是匪夷所思。

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的法学院才从四年制转为三年制的法学院。10 

法学教育者、律师、法官及公务人员重新评估关于法学院角色及方法的假设，

探索概括、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法学教育新方法，上述努力正逢其时。我们认同

卡内基基金会报告的作者所言：我们追求的变革是全面性的。 

 

更为妥当、结构更为合理的法学教育需要在法学知识认知、实践能力 

以及道德——社会责任的培养三个方面更好的平衡。为了达成上述平 

衡，法学教育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维持现状。这要求法学教育工作 

者审慎地重新思考法学院当下的课程以及教学方法，从而将更加适用、 

更加关联的创新进入法律生活。11 

 

即使业内人士都同意必须提升法学教育，但是，在如何提升法学教育的问题

上也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一代一代的法律教育者讨论通识教育与针对法律

职业的技能性职业导向谁优谁劣并没有一个结果。只要美国法科生毕业之后的职

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那么，我们对于法学院应当讲授哪些具体知识、技能以及

价值就无法大学达成一致。然而，我们对于某些基本问题应该形成共识，不能因

为法学教育改革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有些国家正在致力于改革法学教育，美国

早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提高法科生准备执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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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考虑、着力寻求符合成熟的教育理论及实践，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

相关方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建议在法学院课程设计以及法学教授转变态度与

教学实践方面的显著变化，从而使得我们这本书能够达成上述目标。 

由于使法科生准备好执业是个复杂的计划，因此，本书必然篇幅不少。除了

篇幅以外，本书只提供了所涉及问题的概览。因此，如果需要完整理解相关问题，

找出应对之策，这就需要参考许多另外12的资料。 

我们的很多建议既不需要增加成本，也不需要增加额外时间，我们也没有提

倡从现有实践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确，力图给法科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的

法学院希望缩小当下典型法学院的师生比。此外，它们希望教授们能够比眼下多

花些时间在法科生身上。 

学士后职业教育应当比当下美国法学院的师生比更低。正如某位学者所言：

“兰岱尔可能最大的成功在于说服大学法学教育并不昂贵。”13Sandy D’Alemberte  

看到：“法学院并没有其它研究生院所具有的教学资源，也不具有其它职业教育项

目所具有的资源，即使连小区学院学位所具有的资源都赶不上。这对我们有所启

发，没有其它领域象法学界这样做事。法学界是赶不上步子的一群人。”14然而，

我们认为，即使对师生比不做调整，也有可能促成重大变革。我们的基本追求是

法学院应当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要比当下更加褒奖教学。 

我们所倡导的变革对法学教育界具有正面影响。如果法学教师开始更多思考

学生该如何学习，律师的执业状况以及如何执业，那么法学研究的领域将不仅限

                                                        
12 实际上，美国法学教育是最为以法科生为中心的，而且这种致力于使学生准备好执业的教学方式相对而
言成本是最低的。我们最初想将致力于使学生准备好执业的法学院作一排行榜。然而，最后我们放弃了排
行，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突出的选择标准。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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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于原理及判断的传统学术。15上述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与传统学术相比更加强

调学科交叉，使法学院更加认为自己是研究型大学名符其实的成员。 

我们希望本书的完成标志着讨论、争论、实施书中原则或者能够提升法学教

育原则的开始。“我们讨论就是真的讨论，讨论重要的价值观念，不是为现有的体

制找合理依据。”16 

我们认识到，随着我们对法学教育的目标的了解深入以及实现上述目标的方

法的认识，对最佳法学实践教学的描述很快会落后。本来就应该如此。 

 

摘要及重要建议 
 
 

发表关于最佳法学实践教学的说明（导论及第一章） 

 

以显著方式变革美国的法学教育势在必行。法学院有些方面做得不坏，但是，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甚至无所作为。有些法学院帮助学生获取执业所需的基本技

能及知识，大部分法学院对于帮助学生准备将来的执业并不积极。业界一般公认，

大部分的法科毕业生并没有象应该做到的那样准备好法律执业。法学院应该做的

更好。 

我们对于提升法学教育的重要建议参见下文。只要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就会

很快抓住建议的全貌。 

我们将关于最佳法学实践教学的讨论分为七类： 

1、确定目标 

2、组织讲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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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一般的讲授 

4、进行实践性的课程 

5、使用非实践性的讲述方法 

6、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7、评估讲授项目的成功。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最佳实践教学项目“模式”的例子。 

我们呼吁法学院投身于帮助学生准备将来的执业、明确并扩展其教育目标、

提高并增多教学方法。Greg Munro 解释了完成上述目标的重要性： 

 
 

法学院一旦拥有明确的使命、完成使命的计划以及衡量该使命 

成败的能力与愿望，那么该法学院会实现卓越。假如法学院缺 

少明确使命，缺少学生的参与以及制度性的结果，那么该法学院 

会缺少发展中心，其课程会成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大杂烩。假如 

法学院不对其教学工作开展评估，那么，它会对于其教学方法的有 

效性、课程的相关性、其对于服务对象的价值等诸多方面自以为是。 

假如法学院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表现或者其自身的表现，抑或采用 

了错误的评估方法，那么，无法表明它实现了其任何目标或目的。 

缺少成功标志的法学院需要证明其实力。17 

 

也许无法使法科上在法学院的三年里为将来的执业做好充分准备，但是，法

学院应当做得比今天要好。尤为重要的是，应该让法学院竭尽全力为使法科生为

将来的执业做好充分准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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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应当采取的重要一步就是确立授课项目的清晰教育目标，最好能够根据

所期望的结果来描述上述目标。以结果为中心的教育正在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的准

则。实际上，地方教育主管机构要求包括法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要取得本州

岛要求的结果，而且要证明学生受益于那些结果。18英国和某些国家的法学教育

项目是以结果为中心的课程安排，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法学院是朝着以结果为中

心的方向努力。所有的美国法学院朝向这个方向努力正逢其时。 

根据所期望的结果来描述法学教育需要说明法科毕业生应当了解什么，应当

能做什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些。我们试图描述法学院在孜孜以求基本能力时力图

实现的基本结果。 

本书提出的基本建议如下。 

 
 

确立目标（第二章） 
 

1、 法学院应当表现出其致力于使法科生准备好律师资格考试及执业。

法学院应该努力与学界、律师界、法官界、教育主管机构以及公众

讨论如何能最大程度上实现上述目标。 

2、 法学院应当确立清晰的教育目标，与法科生分享该目标。 

3、 法学院应当从以讲授内容为中心的课程安排转向以结果为中心的课

程安排，后者关注法科生应当了解什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将来

执业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使学生具有能力，就是说具有有效地、

负责任地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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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学院应当帮助学生拥有有效的、负责任律师的素质，这些素质包

括：自我反思、终生学习的技能、智力及分析的技能、法律的核心

知识及理解、职业技能以及职业主义。  

 

组织课程讲授项目（第三章） 

6、 法学院应当组织有关课程以不断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及职业价值；

将理论、原则的讲授与实践相结合；在法科生三年法学院教育中一

直讲授职业主义。 

 

讲授有关课程（第四、五、六章） 

7、 法学院应当使用最有效率、最有效益的教学方法以实现所追求的教

育目标，在整个教学项目中使用以相关背景为基础的讲授，不论采

用何种讲授方法论，一定要使用最佳实践教学方法。 

8、 法学院应该创设、保持健康的教学及学习环境。 

9、 法学院应该利用技术提升其教学项目的质量，要适当利用执业律师

及法官参与教学。 

10、法学院应当具备有效的教师发展计划，要建立学习中心。 

 
 

评估学生的学习（第七章） 
   

11、 法学院应当使用最佳实践教学来评估学生的学习，包括类型化的评

估、多重概括评估以及多种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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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教学项目的成功（第八章） 

12、 法学院应当定期评估自身的有效性，利用最佳实践教学来评估。 

 
 

    我们的许多建议并不需要资金及时间的投入，有些建议也不过是认同从现状

作出转变的最初努力而已。也有些建议的实施需要艰辛的工作，也许需要更多资

源、重新分配资源。然而，我们坚信，改革法学教育的主要障碍在于缺少眼光及

奉献其中，而非缺少资源。好在本书提供了所需的眼光，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促

使法学教育发生积极变化。 

 
 
 
 
 
 

一、 法学院没有付出全力使法科生准备好执业 

 
* * * * * 
 

（一）法学院应当扩展其教育目标 

 

法学院应当扩展其教育目标。1950 年，Arthur Vanderbilt写道：“我们应当关

注的的核心是所有的教育应当是自我教育……在法学院我们只对两样东西孜孜

以求，给法科生法律推理的能力以及法律的某些主要原则。”19有人会说，在描述

法学院的追求目标时到今天还是正确的，有些法学人士也许满足于实现上述目

标。然而，这些目标对于满足当今世界法科生及法律职业的需求方面太有限了。 

 

从历史上看，法学院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法律世界概念里开始起步。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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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下列界限分明的法律原则组成：财产、合同、侵权及其它法律领域。法学院

从此给法科生提供了这样一幅画面。 

 

但是，法律执业所遇到的画面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世界不是充斥着案例及原

则，而是委托人及其问题。法律领域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或者说完全是混在一起。

这个画面是杂乱无章、令人陌生的。这样。新律师对这个世界茫然失措、无备而

来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在构建新画面，但是却得不到相关经验性指导的时候，

有些人感觉上了法学教育的当。20 

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与其它职业教育类型应当是相同的，这个目标正如《卡

内基基金会报告》针对法学教育目标所言，“培养新从业者像职业人员一样思考、

行为及执业（就是说职业行为要符合职业道德）。”21卡内基报告的作者认为，教育

面向知识、技能及态度，要使职业人员准备好执业需要完成六项任务： 

1、使法科生拥有基础知识及基础技能，特别是基于研究的学术知识。 

2、使法科生具有投身复杂法律执业的能力。 

3、使法科生学会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 

4、教会法科生如何在经验中学习。 

5、将法科生领入创造性的训练当中，使其加入负责任的、有效的职业群体。 

6、促使法科生有能力也愿意加入公共服务。 

 

卡内基报告认为，法学院认识到所有上述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本质上

看，职业教育的上述任务代表了职业工作的共性，每个特征的规范性类型都是基

本性的，我们认为，要想使法科生做好执业准备的程度越高，那么教育就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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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这些目标。”22 

卡内基报告的作者认为，法学院几乎完全致力于关注从实际社会背景下系统

抽象出有关知识，这造成了法学教育的两大缺陷： 

 

一个缺陷是多数法学院执着于教会学生面对实际执业复杂局面的时候如何

进行法律思维。法学教育和其它职业教育截然不同，比如医学教育，法学教育很

小关注执业中的直接训练。这就强化、延续了像学生一样的思维习惯，而不像一

个执业人员，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律师就象观点对立的学者，而不是解决执业难

题的律师。 

…… 

   另一个缺陷是法学院没有有效支持提升法律职业的伦理及社会背景取向，从

而无法对关注法律分析技能方面做出补充。法科生需要机会了解、思考及实践法

律职业的责任。23 

 

   Tony Amsterdam 对于法学院课程设计的狭窄提出下列意见。 

 

经常有人批评法学教育太过狭窄，因为它没有教会学生如何执业，也就是说

法学教育没有教会法科生作为一名合格律师所需的职业技能。但是，我认为这种

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一个更深刻的、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如华莱士法

官在说这句话时所提出来的问题，即我们应当把法科生培养成问题解决者。法学

教育之所以太过狭窄是因为它未能让学生思考律师角色所带来的思考方式，即本

身虽不是实践技能，但是却是实践技能的概念性基础的批判性分析、计划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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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像案例阅读及原则分析是实践技能基础一样。24 

Carrie Menkel-Meadow 描述了法科毕业生在执业中需要的某些能力，除了实

体法知识之外，还需要研究与写作技巧以及传统分析技能： 

新世纪的律师需要能够找出并分析问题，与人交谈、倾听，推进对话、有效

谈判、解决争议、理解并提出复杂材料、使用经常变动的技术、计划并评估人类

决策的经济及社会因素及其结果、也要有创造性，也就是说只要合适就要使用尝

试过的、真正方法，不惧怕新的、似乎出位的解决办法。25 

传统法学院鲜有关注上述技能、技巧，尽管它们对于成功执业是至关重要的。 

法学院应当扩大第一年课程的教育目标。传统上的第一年课程有长处，但是

也有弱点。Judith Wegner 在下文描述了法科生在第一年课程里所学的，有哪些

是应该学的，但是却没有做到。 

 

智力任务。“像律师一样思考”是要将复杂的智力任务作出安排，这些任务一

般既不明确，也没有得到清晰描述，但是，这些任务与哪些高度有序的思维相联

系，人们所熟知的认知任务相契合，在法学院受过非常好学术训练的学生很熟悉

这些认知任务，而具有较多非传统背景的法科生对此并不熟知。 

法律文献。通过强调词句、详尽阅读、文本解释从而培养法科生的法律文献

能力，上述方法旨在培养其扩展相关领域知识及理解的能力。教师经常提炼出“除

了思考还是思考”的方式，特别专注于考查学生的知识及理解，但是很少给学生

说清楚他们是怎么样做事的，或者讲明白这种技巧的重要性。 

法律分析。教会学生结构性的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形式在原则性的背景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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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列案件，强调与相关事实、原则裁决、争点、法律推理、将案例作为先例使

用等问题相关的特定问题。 

应用。学生学会通过利用简单的假设性事实类型、考虑当下的事件、偶尔使

用角色扮演等经验来使用法律原则的抽象原则，但是，并没有通过长期适用法律

于更复杂问题的方式作出努力从而扩展其思维。 

归纳。尽管观察复杂类型并建构知识模块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学生

很少能够得到正式的讲授或者练习归纳复杂理念，而是比较个案的过程或者观察

教师提供的模型。 

评估。教给学生参与有限形式的评估，这种评估只考虑逻辑以及逻辑推演的

一致性，及其与特定过程推导出的概念性主题的关系，但是，很少对强调公平、

正义的法律做外部的批评，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这些主题无关紧要、不值一提，

这样法科生就没有机会提高自身评估这些问题的能力。 

隐含信息。教会法科生下列事项的细微差别，即学习过程、法律与外在世界

的关系、法律职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而学习上述东西要依靠有关教学方

法，这些方法包括课堂里的角色扮演、使用对话形式。 

在有关背景中学习。接受教育的法科生在有关背景中学习，建构学习背景需

要借助于有关问题或者职业环境，这种职业环境对其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学生更

加有目的、更高程度参与到处理那些相互关联的智力性任务。 

显著的差距：职业与视角。法科生在下列领域很少得到系统化的培育，即关

于律师职业的角色以及责任，案例、成文法或者法律原则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法律运行的广阔智力及社会背景，这就造成了上述问题要么被低估，要么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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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有的强调。26 

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给了法科生关于法律职业及其角色方面一种扭曲、不准

确的看法。Wegner 针对法学教育在法学院第一年课程中没有关注职业角色及职

业行为规则方面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自己的下列观点。 

学生们理所当然地想知道下列内容：精细结构的问题与推理、决定其未来律

师生涯的法律世界及其语言。当法科生面临要“像律师一样”“思考”或者运用智力行

动的时候，他们会面临至少两种不确定性：一旦扮演“律师”的角色对其意味着什

么，律师与其通常的个人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与律师角色相关的责任与价值是什

么。“像律师一样思考”这种说法明显回避上述问题，而是用其它的不确定性来处

理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对极为复杂的角色承担及职业行为规则问题一直做表面化

的应付式处理，结果造成那些不确定愈演愈烈。把职业角色及职业价值当成自然

而然会拥有的东西，而不去探索与出现的问题相关的根源，法学院教师对于他们

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根本就不费心思去考虑，因为他们对于法律职业的执业状况并

不熟悉，他们对于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取舍也感到不爽。结果，法科生所拥有的

不确定性依然如故，这样，必然无可避免地造成个人追求与职业责任间的对立，

这种现象以一种不良方式，成问题地存在。27 

Wegner进一步指出，“法科生表面化地接触占据法学院第一年案例书的律师

与法官的工作，这就会使学生暂时把对于未来职业角色所抱有的深切不确定性置

于一边，而抱有不切实际的职业期待及职业行为规则。”这会缩小评估性判断的形

式，造成人们担心“社会批评的合法形式逐步会使得个人价值荡然无存。”28 

“对于法科生的心灵而言，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从总体而言，法学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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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第一年教育没有有意识、系统性地纠偏，最终正如卢埃林所言，没有培养法

科生的人文精神，最终使其变成法律机器。”29 

Wegner指出，有些讲授第一年课程的老师努力引入关于法律的广阔性知识概

念，并将其引入第一年课程中去“力图提供主题性强的单元、提供来自其它文化

的比较性眼光、提出新的理论批判或者将自己的研究吸纳入教学当中去。”30然而，

她感到悲哀的是第一年的课程没有“努力将不同学科的法律原则理念联结起来。”
31

即使在单独的一门课中，也难以让学生掌握判例法、成文法、法规及规则的

关系。很少能使人感到教学人员能够合力寓于使学生形成法律领域的整体性感觉

或者教师之间能分享这种观点，尽管显而易见，第一年的课程应当优于使学生形

成法律领域的整体性感觉……32 

Wegner也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法理学很有用，但是，很少能以有意义

的方法来讲授这门学科。”33 

多数法学院第二年、第三年的课程只不过是关于法律原则的孤立、零散的课

程而已。多数课程的教育目标不清晰，没有致力于帮助学生获得执业所需的知识、

技能及价值。 

第一年课程结束之后，有些教师还是强调基本分析技能的提升，而不是加入

“其它智力性扩展以达到更高阶段的认知功能或者其它的学习及认识形式。在学

习及认知本质方面缺少上述进步，法科生掌握的是索然无味的介绍性的‘思考’，

有些孜孜以求者开始偃旗息鼓，对于积极参与开始心灰意冷。”34总之，第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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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教学重点转向应使得学生满意。 

尽管法学院第一年教学优先考虑使学生形成法律推理的特定形式（目标在于

达到

有效的、

负责

二）、法学院应当提高其法科生的能力及职业主义  

学院并没有培养出数量足够，拥有适当能力、能以职业方式执业，能够帮

助人

 

其帮助人民实现接近司法权利。 

大多数统计，低收入者法律需求的五分之四，中等收入者民事法律需求的

多美国的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承揽其无法应付的业务，强迫律师提高收费

                                                

在普通法主体问题背景下更高阶段的认知能力），第一年之后的课程改变上

述目标，强调法科生的满意度，知识或推理的形式问题退居其次。35 

提倡法学院将其教育目标倾力于满足学生需求，提供使法科生成为

任律师所需的知识、技能及价值。后文将讨论具体建议。 

 

（

 

法

民实现接近司法权利的法科毕业生。 

(一) 帮助人民实现接近司法权利的缺失

由于法学教育的缺陷，法律职业没有履行

 

据

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没有得到满足。美国法律支出的的不到百分之一、不到

百分之一的律师援助美国贫穷程度符合法律援助标准的七分之一人口。美国

以追求法治为荣，但是，多数美国人却无力购买法律服务。36 

 

许

时间从而提高工资，这样，公益工作便大幅下降，低于要求代理无力支付者

的相关职业指导原则所要求。1999 年，100 家顶尖律师事务所的约 5 万名律

师每天平均花费 8 分钟从事公益案件，或者一年花费约 36 小时，与 1992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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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56 个小时相比显著下降……37 

   “目前最可靠的研究发现，美国律师在公益法律援助方面平均每周花费时

39

当然，美国司法制度没有向穷人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国的制度是高度法律化的。它是以个人自由以及公正自由为基础的，所有

                                                       

间不到半小时，每天支出不到一美元……美国经营上最成功的 100 个律师事

务所中，只有 18 个律师事务所符合《美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规定的每年 50 个小时公益服务的要求。上述律师事务所中，至少有五万律

师平均每天投身于公益服务的时间不到十分钟。”38“17 家律师事务所为其投

身公益的表现感到尴尬，因此根本就不向统计有关情况的《美国律师》杂志

提供有关其其投身公益的统计数字，尽管它们自豪地披露收入及财务数字。”

 

   

但是，它是一个美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帮助无钱支付者实现获

得正义的权利的重要性，1917 年，William Rowe 所言不谬： 

 

美

公民为了通过对个人法律权利的确保以及保护的方式来提升其自由，必须与

法律建立契约关系，换言之，在法律之下寻求正义。在这个过程中，律师绝

对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特别是在现代生活的复杂条件下，

这个过程的费用是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人们说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及权利

被践踏、被制度所忽视，这是恰如其分的。解决之道很简单。公众必须且有

必要承担这些特殊的政府责任。社会大众及其政府必须承担并组织法律援助

社团的工作，不能仅作为慈善或者社会服务企业，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长

期忽略的政府功能。对于无力承担支出者，法律建议或者司法必须是免费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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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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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所谓推进自由，我们的整个制度会成为一个笑话。40 

 
 

法学院甚至没有培养出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律师。“法学院没有培养出

满足

级提供其可以支付的法律服务是法律职业没有满足的挑战。向

普通

民实现接近正义权利的重要性，促

使学

(二)  

多数法学毕业生不具备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足够能力，甚至无法称

职完

                                                       

中产阶级及工作阶层法律服务需要的律师，这些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绝

大多数人。”41 

向中产阶

人生活中每天的重要问题提供建议的价格是上百万劳工阶层美国人无

力支付的，哪些问题有：房东与房客法律问题、离婚夫妻争夺孩子监护权的

问题以及遗嘱执行问题等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越来越遥不可及的理

想。富人及大型组织有经济手段追求其法律服务，而中产阶级的成员及小商

业主陷入了几乎走不出的法律迷宫。42 

法学院要更加致力于教育学生帮助人

生投身于帮助人民实现接近正义权利。 

 

法学毕业生的能力不够

 

成大型律师事务所期待其完成的工作。传统法学院的课程创立之后，法

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工作环境需求以及期待已经发生变化了，即使是在满足美

国企业法律需求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如此。美国律师协会基金会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进行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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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律师事务所提升合伙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比，不太看重

法律内容方面的知识，而是注重提升个人执业技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律

师事务所似乎沉醉于雇佣聪明、知识渊博，但是拙于沟通、缺乏解决委托人

问题之技能的法学毕业生，让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对于拙于沟通、缺乏

解决委托人问题之技能的现象更难容忍；人们耐心等待当下越来越专业化的

世界里，实体及程序专家的出现。43 

潜在的委托人敢于聘用其展示出具有至少最低标准执业能力的职业律

师。而医生的病人却能够合理地期待其医生在独立操作之前，应该能在合格

医生导师的督导之下，数次操作医疗程序。律师的委托人应当有类似的期待，

但是，当下情况并非如此。 

天的法学教育有效地将所谓法治的意识形态奉为圭臬，表现为规则之

上。也许五十年前这样可以。也许那个时候，就像耶鲁法学院院长Anthony 

Kronman 天真地认为那样，教给学生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就像今天的一些

学生那样，他们违背规律，注重学术性，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他们

可以找到教他们执业的人。但是，正如Kronman所言，有人耐心教新律师如

何执业的情况在今天已经成为陈年旧事，那个时候这样做是针对刚入行者

的。今天的情况是，即使是在哪些最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教新律师的是独门

 

今

绝技式的执业诀窍，大批新律师加盟，希望他们能一招制敌。在不太流行

（fancy的职业中，如有可能，情况会更糟。44 

(三)  

                                                       

 

太多的法学毕业生职业行为缺少职业性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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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已经对律师失却了信任及尊敬。“一个个公众意见调查表明，公众对

律师

46

1984 年，美国律师协会应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渥伦·博格建议，组

建了

理想及

认同

了恢复法律执业的理想，将法律职业从新建立为道德共同体，法学教

育界

 

                                                       

的尊敬程度逐步滑落到政客及记者之下，甚至与汽车推销员及广告经理

相仿。”45“民意测验及调查表明，公众低看律师，在过去十几年里，律师的公

众形象不断下滑。据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律师已然成为一无是处的象征。”

 

研究律师职业主义的职业主义委员会。他认为：“美国律师协会与职业主

义的原则渐行渐远，而这一点公众都看到了。”471999 年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

及信心全国会议报告说：“与公众关系不佳以及律师界在司法系统中的角色、

补偿及行为这两个问题列为影响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及信心十大全国性亟

待解决问题之列。”48还是在这一年，大法官全国会议为了“应对律师职业主义

的下滑”，49对于律师执业行为及职业主义采取了全国性行动计划。 

Walter Bennett 认为，如果法律职业作为道德上的共同体重拾其

，那么变革法学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为

必须找到重建教育过程的应对之道。这并不是说放弃严格法律分析的教

学与实践。相反，改革要探索更加困难的东西：严格的法律分析还是要教，

也要教其它律师执业技能，例如近年来涌现的关于替代纠纷解决方式的课

程，而适用这些执业技能要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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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法律教育界变为道德共同体的第一步是要把自己视为更大的职业道德共同

体的一个部分。对于许多法学院及教师而言，这要求重新调整法学教育的目的。

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应当讲授法律分析及预测的霍尔姆斯式技巧。但是，也应当

讲授并实践法律职业理想。法科生与法学教师在法学院的生活里应当感受到那些

职业理想的存在。目前，职业理想在法学院得到的是中度程度的关注，法学教育

的某些方面实际上损害了职业理想以及职业共同体的提升。50 

比尔·沙利文看到“律师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嘲弄的对象”，他感觉当下美国社会

需要把法律职业作为道德工作的典范。“就像劳伦斯·哈沃斯所言，在更为广阔生

活背景下生活，即生活的道德纬度是将其制度化于该职业的社会契约当中。这是

至关重要的，但是会破坏职业主义的公民纬度。”51沙利文进一步解释了职业主义

的核心在于认识到法律人具有与对公众责任有关的公民认同。 

为其工作结果有

利于提升法律职业所坚守的公共价值。 

那么，所缺失的不是与其说是对职业主义价值的理解或者认识，还不如说是

能否信任法律职业群体会认真对待执业目的。这并不是说，要善意看待有组织律

 

在这些任务当中最为主要的是要求法律职业的工作方式应当

师界或者说近年来缺少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公众要求相关职业（在其它意

义上）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作出姿态。缺失的是法律职业采取行动在解决暴露

出的有关公共问题时承担首要责任，所谓公共问题包括滥用职业权利的问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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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责任的特权及拒绝。52 

公众对律师丧失信任，还不清楚法学院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但是我们通过下

列方

来越多的律师是由数量越来越多的法

学院

但不能置之不理，而是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压力，法学教育应当很认真地针

对职

业

主义

                                                       

法解决该问题，即通过教育法科生有关法律职业的传统及价值、自身做职业

模范、激励每个法科生投身于职业主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打上了下打印记，即越

培养的，新律师随后进入不稳定而竞争程度越来越高的执业领域。在这种情

况下，事实证明很难让所谓独立公共服务的理想成为日常执业的基础。结果，人

们对于何种目标及价值应当指导执业中职业判断即困惑也不确定，这样，许多律

师在“以往认识的废墟上徘徊。” 

 

非

业认同的养成方面。职业教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挑战在于将这种塑造力用

于职业的真正利益，将法科生塑造为未来的职业人员。在当今情况下，学生的巨

大需求在于使其提升知识及能力，而这些知识和能力又能使他们以某种方式理解

与处理有关冲突，即在其职业生涯过程当中坚守职业操守及个人认同。在法律职

业发展方向出现问题的时候，法学院有机会指明方向。法学院通过发现提升坚守

职业操守的新方式从而使法律职业更加思考强化不断下滑的合法性问题。53 

许多法学学者鼓励法学院投身变革，54有些法学院更加致力于讲授法律职

。55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多数法学院对于发生根本变化作为并不大。所

有法学教育工作者应当率先将法律职业主义的讲授置于法学院讲授的中心位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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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传统法学课程中
 训练律师技能

 Incorporat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to a substantive 

course
董京波(Dong Jingbo)中国政法大学(CUPL)
Jarrod Wong, Univ. of the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121



案件回放 (facts of the case)

2006年4月晚，许霆来到广州某银行的
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
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
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后反复操作多
次，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许携
赃款潜逃，后被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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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Simulations

May be used in many traditional classes
Definition:

Act of replicating and imitating the behavior of 
real world situations or processes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Concept:
Hypothetical < Simulation <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  Ro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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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Simulations

Simple
In-class preparation
Adaptable to large classes
Physical simulation – witness,courtroom

Complex
Creation of partial world
Fact-collection; Interviews

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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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of the Case

In April,2006, Xu withdrew money from an ATM 
of his bank in Guangzhou. After he withdrew 
1000RMB, he found that a withdrawal of only 
1yuan was reflected in his account. He then 
additionally withdrew 54000 RMB from the ATM.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he made 171 
withdrawals from the ATM, amounting to 
175000RMB in total.  Xu later fled but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and charged with theft 
under Article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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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秘密窃取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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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64: Theft
Article 264. Those who steal relatively large amounts of public or 
private property and money or have committed several thefts are to 
be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or fewer in prison or put under criminal 
detention or surveillance, in addition to fines; or are to be fined. 
Those stealing large amounts of property and money or involving 
other serious cases are to be sentenced to three to 10 years in 
prison, in addition to fines. Those stealing extraordinarily large 
amounts of property and money or involving especially serious 
cases are to be sentenced to 10 years or more in prison or given
life sentences, in addition to fines or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Those 
falling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ases are to be given life 
sentence or sentenced to death, in addition to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1) Those stealing extraordinarily large amounts of money and 
property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those committing serious thefts of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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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窃取/secret taking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
罪。
Under article 264, theft involves a secret 
and intentional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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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案件抗辩策略 (defense – 
alternative arguments)

1.无罪辩护(not guilty)
2. 有罪辩护(even if guilty):

A.重罪向轻罪辩护:
侵占罪 (misappropriation)

B.重刑向轻刑的辩护:承认盗窃, 
但要求量刑较轻（lower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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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模拟练习的操作
 Simulation

role play by  prosecutor 
(one group of 
students) and the 
defense lawyer( the 
other group of 
students)

控辩双方角色扮演
起诉方(一组学生)
辩护方(一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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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案件（改编）
许拿其夫人的借贷卡去取钱, 许的夫人的借贷卡里有

10000元。许到取款机取了三次钱,一共取了30000元.由
于ATM出问题,他的账户只少了3元钱.银行后来发现了这
一问题,报案到公安局.许在家被捕.

许夫人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当她把卡给
许时说”我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你最好查一下.”

许声称他取钱时并没有查有多少钱；另外，虽然他要
了取款收据,但是他没有看,他并不知道他的账户只少了3
元钱. 因此，他不知道他取的钱超过其账户总额。

现法院要审理该案，请以检方和辩方律师的角色进行
法庭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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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based on case revision 

Xu took his wife’s debit card to withdraw money. There 
is 10000RMB in the account.  
He withdrew money twice in immediate succession from 
the ATM, in the total amount of 20000 RMB.  But only 2 
RMB was reflected as having been  withdrawn from his 
account because of electronic errors.  The Bank 
reported the case on discovering the discrepancy. Xu 
was arrested in his home.
Xu’s wife said that she did know the exact amount of 
money in the card and had told her husband to check 
ebfore wthdrawing.
Xu said that he did not check the amount of money in 
the account, nor did he read the ATM receipts he 
received, and was thus unaware of the discrep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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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Revised Simulation

改编案件模拟练习的目的：理解盗窃罪的
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Mens rea)

两个模拟练习的目的，理解盗窃罪的构成
要件．
The purpose of the simulation:  elements 
of the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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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练习的优点
 -----模拟与案例讨论课的区别

1. 不是讨论法律,而是亲自去”实践”法律.
2. 可以有效增强诉讼中的”反思”能力.
3. 模拟练习也是发现学生弱点,明确教学重
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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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模拟—加入更复杂的事实、证据、证人证言等
 Complicated simulation: 

Introduce more facts and  evidence

1.加入更复杂的证人证言(注意案件事实平衡)
introduce witness statements (Attention: 
balancing facts)
(1)许声称他没看收据,因为当时要去参加会议,时
间非常紧。(有利于哪方?)
Xu said that he did not look at the receipt as 
he was going to a meeting then. (which party 
does this statement fav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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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的同事(证人1)说他在桌上发现了这
个收据，曾经问过许，说你怎么可以只
取3元钱？许没有回答。(有利于哪方?)
Xu’s colleague (witness 1) said that he 
found the receipt on Xu’s desk and 
asked Xu how it was possible to 
withdraw 2 yuan out of the ATM.  Xu 
did not respond (which party does this 
statement f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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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证人的作证能否确定案
 件事实（许到底知不知道ATM机出错）?  

Question: what facts will the statement of the two 
witnesses help to prove, and whose case will it 
help (Does Xu know that the ATM was 
malfunctioning)?

结论：可以继续发展案件事实.
Conclusion：various pedagogical purposes can 

me achieved with the same case by revising it 
to include additional facts and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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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视案件,加入新的情节,使案件更加复杂. 
Review of the case: vary or introduce additional 
facts, make the case more complicated
(1)另外一个同事(证人2)声称他也去问了许关于ＡＴＭ
收据的事,许还是没回答.(有利于哪方?)
Xu’s colleague (Witness 2) said that he also asked Xu 
about the receipt, but Xu did not answer (which side 
does this statement favor?)
(2) 许的医生(证人3)证实,许患有失聪症. (有利于哪方?)
Xu’s doctor (witness 3) said Xu’s hearing was 
impaired. (which side does this statement f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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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想说明更复杂的证据问题,案件可以继续.
If you want to explain evidence issues, the 
case can be developed
(1)许同事(证人4)声称许告诉他许知道自己多取
了钱,但当证人1问他时,他故意假装没听见.
Xu’s colleague (witness 4) said that Xu had told 
him that Xu was aware that he had withdrawn 
more money than reflected, but when witness 1 
asked him, he pretended not to have heard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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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同事(证人5)声称他当时正在给证人4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但证人4没说话,只听见许说知道自己
多取了钱,但当证人1问他时,他故意假装没听见.
Xu’s colleague (witness 5) said that when he 
called witness 4, witness 4 had picked up the 
phone but before he could speak, witness 5 
overheard Xu saying to witness 4 that he was 
aware that he had withdrawn more money than 
reflected, but when witness 1 asked him, he 
pretended that he did not hear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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